
附件3:                                                                             1/2 

安全生產管理協議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安全生產法》以及有關安全生產的其它相關規定，為明確甲乙雙方在安全生產管

理方面的權利義務責任，保障生命、財產的安全，雙方經協商一致，簽訂本協議。 

一、協議有效期 

□承包類 

□乙方承包甲方                  工程，以及該工程同時或之後承包其他建設工程期間。 

□乙方承包甲方                   項目，以及該項目承包續約或其它項目的承包期間。 

□租賃類 

□乙方租賃甲方之商鋪或廠房、場地期間。 

□乙方租賃甲方之                       設備期間。 

二、甲方的安全生產管理職責 

1、遵守國家法律、行政法規、相關國家標準或行業標準對安全生產條件的規定。 

2、建立健全本單位安全生產責任制，制定安全生產規章制度和操作規程。 

3、甲方發包工程或項目時，應當向乙方真實、準確、完整地提供相關資料。 

4、甲方出租商鋪、廠房、場地時，應當保證結構、防火等級等符合相關規定，並通過了驗收。 

5、甲方出租設備時，應當保證該設備檢測檢驗合格，如需取得安全使用證或安全標誌的應當

取得。 

6、對乙方的安全生產、消防、車輛、治安等管理有權監督檢查。 

7、發現乙方存在安全隱患或違法行為時及時告知並可向政府相關職責部門報告。 

8、對政府相關安全監管部門檢查發現的事故隱患或不安全因素，有權要求並監督乙方整改。 

三、乙方的安全生產管理職責 

1、嚴格執行國家法律、行政法規、相關國家標準或行業標準對安全生產條件的規定，保證已

達到相關規定條件，需要取得相應資質的保證已經取得。 

2、建立健全本單位安全生產責任制，制定安全生產規章制度和操作規程。服從甲方對安全工

作的統一協調並接受其檢查監督。 

3、對承包的工程或項目，或承租的區域範圍內的安全工作全面負責，承擔相關的安全責任。 

4、對本單位從業人員按規定進行安全工作的教育和培訓，並取得相關從業資格。配備專門的

安全管理人員，制定安全應急預案。 

5、生產經營過程中必須符合相關技術標準和行業規範，不得擅自施工，或者破壞、改變建築

結構、設備。 

6、未經甲方書面許可不得轉包、分包，轉租等，如經甲方許可，應當與接受轉包、分包、轉

租方簽訂安全管理協議，明確雙方的安全管理職責。 

7、發生安全管理事故或其它事故，及時向甲方和當地政府相關部門報告，並按法律規定承擔

相應的責任。 

四、乙方具體安全管理要求 

1、遵守甲方制定的安全管理制度，不得隨意進入甲方其它區域。 

2、加強從業人員安全教育和勞動紀律。 

3、特種作業、危險作業等國家規定的憑證上崗人員應當取得相應證件。 

4、生產場地、倉庫等應配備規定的消防器材，嚴禁在禁煙區吸煙，嚴禁違章動用明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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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嚴禁生產、儲存有毒、有害物品。 

6、生產經營場所應當設有緊急疏散口，並標識明顯，保持暢通。嚴禁封閉、堵塞、占用疏散

通道和出八口。 

7、嚴禁在生產經營的建築物內設置員工宿舍。 

8、不得擅自變更建築物用途和結構，進行裝修時不得違反相關安全管理規定。 

9、不得浪費水、電、氣等。 

10、在甲方園區內行車、裝卸應服從甲方管理和指揮，保持道路暢通。 

11、雇傭外來人員須向有關部門申領暫住證和務工證，並服從甲方的檢查。 

12、對乙方造成的事故、人員財產的損害，承擔經濟賠償。 

    五、本協議雙方簽字蓋章後生效。一式四份，具同等效力。 

 

 

 

 

 

 

 

 

 

 

 

 

 

 

 

 

 

 

 

 

 

 

 

 

 

甲方(簽章):                                        乙方(簽章): 

有權人簽署：                                       有權人簽署： 

簽定時間:                                          簽定時間: 

 


